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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服务贸易总协定»是第一个将教育服务纳入世界服务贸

易体系的国际条约ꎬ在其影响下ꎬ目前大部分国家间的教育合作以服务贸易

的方式开展ꎮ 中哈目前也以该协定作为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依据ꎮ 但一个

多边性的贸易协定难以对教育服务的各方面进行细致规定ꎬ缺乏双边教育合

作的针对性ꎮ 与此同时ꎬ当前中哈两国的教育服务法律体系也不够完善ꎬ这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两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发展ꎮ 两国可以首先

通过制定双边贸易协定对两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进行针对性的完善ꎬ同时补

足相关国内立法ꎬ作为对两国高等教育服务法律体系的补充ꎬ以促进两国高

等教育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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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作为中国在中亚地区的重要邻国之一ꎬ在文化教育等领域一

直与中国保持密切的合作ꎮ 目前ꎬ中国是哈萨克斯坦学生出国留学的第二大

目的国ꎮ 因为民族和语言等方面的共性ꎬ哈萨克斯坦也是中国新疆地区学生

出国留学的重要选择之一ꎮ 两国高等教育合作也建树颇多ꎬ迄今为止ꎬ哈萨

克斯坦已经与中国多所高校共建合作项目ꎮ 以伊犁师范大学为例ꎬ目前该大

学已经与哈萨克斯坦国立阿拜师范大学、哈萨克斯坦阿里 － 法拉比国立大学

等十几所高校通过教师和学生互换、语言技能培训、自费留学、教育科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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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等方式进行合作交流①ꎮ 中哈两国政府也在 ２０１６ 年签署了 “丝绸之路

经济带” 建设与 “光明之路” 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ꎬ从政府层面规划和

推动两国的深入合作ꎮ
共同的发展追求和已有的合作基础使得中哈高等教育合作有着广阔的

发展前景ꎮ 但是由于现有条约、法律规定不够完善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两

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发展ꎮ

一　 «服务贸易总协定»下的

中哈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法规现状

　 　 (一)«服务贸易总协定»框架内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总协定»首次将教育服务贸易纳入服务贸易范畴ꎬ将其归入

１２ 类服务贸易之一ꎬ确定了教育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中的地位ꎬ是第一个对

国际教育服务贸易进行较完整规定的多边国际条约ꎬ为教育服务贸易的产业

化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ꎬ促进了各国高教服务贸易的发展ꎮ
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ꎬ教育服务贸易和其他服务贸易一样分为四种不

同的模式: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ꎮ
具体而言ꎬ跨境提供指教育服务消费者和提供者分别位于两国境内ꎬ提

供者进行跨境远程教学ꎻ境外消费指教育服务消费者移动至境外而提供者在

境内ꎬ主要表现形式为留学教育ꎻ商业存在指教育服务提供者在消费者境内

提供服务ꎬ主要表现为境外办学ꎻ自然人流动指一国的教育服务提供者以自

然人的身份入境并短暂在消费者国内居留ꎬ主要表现形式为跨国聘任教师ꎮ
«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每一成员国作出一定的减让承诺以促进国际贸

易的发展ꎮ 所有 １２ 个服务贸易部门都需要遵守的承诺为水平承诺ꎬ每个服

务贸易部门所作出的针对部门内的减让承诺为具体承诺ꎮ 各国一般针对市

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原则ꎬ在水平承诺的基础上ꎬ通过具体承诺减让表②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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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举:«“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高等教育合作空间探究»ꎬ«教育探

索»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具体承诺减让表和最惠国豁免清单阅读指南ꎬ具体承诺减

让表中的具体承诺指政府为表格中的贸易部门所进行的商业活动作出市场准入和国民待

遇的承诺ꎮ 因此ꎬ政府在作出承诺时必须规定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水平ꎬ并承诺不

再出台限制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新措施(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ｔｏｐ＿ｅ / ｓｅｒｖ＿ｅ /
ｇｕｉｄｅ１＿ｅ ｈｔ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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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国情ꎬ对不同的部门作出具体减让承诺①ꎮ
具体到高等教育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原则ꎬ即成员国一旦在具体承诺减

让表中作出对其他成员国开放其教育服务贸易中的高等教育部门承诺之后ꎬ
就应当保证其他成员国的高等教育服务提供者能够以不低于具体承诺减让

表中承诺的待遇进入本国市场ꎮ 在现行«服务贸易总协定»框架内ꎬ成员国通

常采用下列措施ꎬ对进入本国市场的商业行为进行限制:限制教育服务提供

者的数量ꎬ交易的总额及资产额ꎬ服务业务的总量ꎬ雇用教师的人数ꎬ商业存

在的实体性质ꎬ外资持股比例等ꎮ 而高等教育服务领域的国民待遇原则指:
成员国在具体承诺减让表中作出承诺后ꎬ其给予另一国的高等教育服务提供

者或者机构的待遇不得低于其给予本国高等教育服务提供者或者机构的待

遇ꎮ 国民待遇原则主要用来调节外国高等教育服务机构与本国高等教育服

务机构在国内教育服务市场的关系ꎮ
«服务贸易总协定»关于教育服务的规定促进了各国对教育认知的变化ꎬ

在将教育作为一项公共事业的基础上ꎬ开始更多思考教育作为一项服务的商

业性ꎮ 总的来说ꎬ«服务贸易总协定»推动了教育服务贸易的自由化ꎬ通过一

系列措施ꎬ为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逐步自由化第一次作出体制上的安排与保

证②ꎮ 协定涉及的一些教育服务贸易基本原则ꎬ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高等教

育服务市场进行了法律规范ꎬ减少了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壁垒ꎬ促进了

各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交流发展ꎮ
(二)中哈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法规现状

加入 ＷＴＯ 后ꎬ中国已经开放了较高程度的教育服务市场ꎬ教育服务部门

承诺减让覆盖率已经达到 １００％ ꎮ 哈萨克斯坦自 ２０１５ 年加入 ＷＴＯ 之后也逐

步开放教育服务市场ꎬ其教育服务部门承诺减让覆盖率也达到了 ６０％ ③ꎮ
在教育服务部门中的高等教育领域ꎬ除中国未承诺的跨境提供模式和哈

萨克斯坦未承诺的自然人流动模式外ꎬ中哈两国当前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具
体承诺减让表中ꎬ对境外消费、商业存在两种模式根据国情作出减让承诺(见
表 １ 和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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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承诺方式可为三种类型:(１)没有限制(ｎｏｎｅ)ꎻ(２)不作承诺(ｕｎｂｏｕｎｄ)ꎻ(３)部分

承诺ꎬ即一定范围或者有预设条件的限制ꎮ 其中(１)和(３)属于“约束承诺”ꎬ即减让表中

有关的服务在以确定的方式提供时ꎬ它所获得的待遇将不低于减让表中列明的水平ꎻ(２)
不作承诺意味着该成员不承担任何义务ꎬ保留充分的自由ꎮ

魏巍、冯琳主编:«国际服务贸易»ꎬ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第 １２０ 页ꎮ
黄芳:«教育服务贸易的国际法规制研究»ꎬ武汉大学 ２０１８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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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哈教育服务市场准入承诺减让表

国别 教育服务部门
四种提供方式

跨境提供 境外消费 商业存在 自然人流动

中国

高等教育服务 不作承诺 没有限制 部分承诺 不作承诺

成人教育服务 不作承诺 没有限制 部分承诺 不作承诺

其他教育服务 不作承诺 没有限制 部分承诺 不作承诺

哈萨克斯坦

高等教育服务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不作承诺

成人教育服务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不作承诺

其他教育服务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不作承诺

资料来源:世贸组织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ｓ ｗｔｏ ｏｒｇ / ｄｏｌ２ｆｅ / Ｐａｇｅｓ / ＦＥ＿Ｓｅａｒｃｈ /

表 ２ 中哈教育服务国民待遇承诺减让表

国别 教育服务部门
四种提供方式

跨境提供 境外消费 商业存在 自然人流动

中国

高等教育服务 不作承诺 没有限制 不作承诺 部分承诺

成人教育服务 不作承诺 没有限制 不作承诺 部分承诺

其他教育服务 不作承诺 没有限制 不作承诺 部分承诺

哈萨克斯坦

高等教育服务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不作承诺

成人教育服务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不作承诺

其他教育服务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不作承诺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根据中国在具体承诺减让表中所作出的承诺ꎬ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市场准

入方面ꎬ对跨境提供和自然人流动模式ꎬ中国没有作出减让承诺ꎻ对境外消费

作出减让承诺且没有限制ꎻ而对商业存在模式ꎬ中国作出了部分减让承诺ꎬ如
允许中外合作办校ꎬ并且外方可以获得多数拥有权①ꎮ

在国民待遇方面ꎬ中国对跨境提供和商业存在模式没有作出减让承诺ꎬ
对境外消费模式作出了减让承诺且没有限制ꎬ而对自然人流动模式作出了部

分承诺ꎬ主要是对跨境流动的教育从业人员在国内的居留时长和资质作出了

一定的限制ꎬ包括从业人员必须收到中国学校的邀请以及具有相应的学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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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控股ꎬ中国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翻译为外方多数拥有权ꎬ一
是多数拥有权可以与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相协调ꎬ二是多数拥有权没有完全明确地承诺决

策权ꎮ 参见陶西平:«ＷＴＯ 与中国教育»ꎬ«高教探索»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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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并且具有两年以上的教学经验ꎮ
哈萨克斯坦作为后发展国家ꎬ为了最大程度地吸引国外优质教育资源ꎬ

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都作出了很高程度的减让承诺ꎮ 具体而言ꎬ在市

场准入方面ꎬ除了对自然人流动模式没有作出减让承诺外ꎬ对高等教育服务

贸易的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和商业存在等方面的减让都没有进行限制ꎮ 而在

国民待遇方面也一样ꎬ除了对自然人流动模式没有作出减让承诺外ꎬ对另外

三种模式的减让都没有进行限制ꎮ
从目前中哈高等教育合作的发展状况来说ꎬ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相对较

高ꎬ是教育资源输出国ꎮ ２０１４ 年ꎬ中国的哈萨克斯坦留学生达 １ １２ 万人ꎬ中
国成为哈萨克斯坦学生的第二大留学目的国①ꎮ 并且随着 ２０１６ 年中国«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出台ꎬ优惠的政策吸引了更多哈萨克斯坦学

生前往中国深造ꎮ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 ２０１８ 年来中国留学生统计数据ꎬ哈萨

克斯坦是中国第十大留学生来源国ꎬ有 １ １７８ ４ 万人选择来中国学习深造ꎮ
同时ꎬ由于地理条件的便利和独特的文化背景ꎬ加上哈萨克斯坦政府的大力

支持ꎬ哈萨克斯坦也成了中国学生重要的留学目的国之一ꎮ 到 ２０１８ 年ꎬ中国

已经成为哈萨克斯坦第五大留学生来源国ꎬ留学生人数上千人ꎮ 哈萨克斯坦政

府实施哈萨克语、俄语和英语的三语言教育②也吸引了中国国内很多非哈萨克

语为母语的学生前往哈萨克斯坦深造ꎮ 同时两国也在进一步探讨在高校建立

新孔子学院的合作ꎮ
当前中哈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框架内开展了包括自然人流动、境外消

费、商业存在模式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ꎮ «服务贸易总协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

了中哈两国高等教育服务的贸易壁垒ꎬ为两国进一步拟定高等教育服务市场的

具体协议构建了合理的国际法框架ꎮ

二　 中哈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法规的不足

当前中哈两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处于发展起步阶段ꎬ法规尚不完善ꎮ 在

«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教育服务的规定之外ꎬ双方尚缺乏细致的教育服务贸易规

—５０１—

①

②

阿依提拉阿布都热依木、刘楠:«“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教育合

作的政策对接与实践推进»ꎬ«比较教育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ꎮ
Ｄｉｎａｒａ ＢｅｋｂａｕｏｖａꎬＩｓｓａｈ ＩｄｄｒｉｓｕꎬＡｍｒａｎ Ｓａｉｄ ＳｕｌｅｉｍａｎꎬＲａｔｈｎｙ ＳｕｙꎬＡｉｇｕｌ Ｉｓｌａｍｊａｎｏｖ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２０１７ꎬ４
(２)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ａｃｒｏｔｈｉｎｋ ｏｒｇ / ｊｏｕｒｎａｌ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ｊｓｓ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ｖｉｅｗ / １１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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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ꎮ 中哈参与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教育合作协定»属于纲领性文件ꎬ
无涉及教育服务的详细规定ꎮ 两国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

共和国政府关于相互承认学历和学位证书的协定»也是从形式上肯定双方的学

历学位证书ꎬ对证书背后的教育服务质量问题也缺乏关注ꎮ 两国高等教育服务

贸易的国际法规制仍以«服务贸易总协定»为主ꎬ缺乏双边合作发展的针对性

条约ꎮ
同时ꎬ从中国国内法来看ꎬ中国当前立法的重点在境外消费和商业存

在两种模式ꎮ 涉及留学生的管理和境外办学方面ꎬ出台了包括«来华留学

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等法规ꎬ立法较为零散ꎬ缺
少统一规制ꎬ在境外办学方面ꎬ对所在国的教育主权干涉、留学生的教育公

平问题等方面规定不够完善ꎮ 同时ꎬ自然人流动模式和跨境提供模式的法

律规定也亟待补充ꎮ
(一)缺乏发展中哈双边合作的针对性条约

两国当前除共同签署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外ꎬ对教育服务贸易进行详细

规制的国际条约较为匮乏ꎮ 而«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一个多边条约ꎬ根本目

的是通过谈判来构建理想的多边服务贸易体制ꎬ其框架协议涉及的成员国众

多ꎬ各方利益存在的分歧也较多ꎬ最终各方妥协达成的谈判成果ꎬ对于特定国

家间的服务贸易发展也未必是最优方案ꎮ 在法律规制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

的当下ꎬ«服务贸易总协定»依旧以相同的法律规则适用其所规定的 １２ 种服

务贸易类型ꎬ也就导致所有服务贸易部门都适用同一套法律规制ꎬ无法对国

际教育服务贸易类别进行细化规制则意味着无法有效地回应全球服务贸易

自由化的发展趋势①ꎮ 尽管成员国可以在每个具体部门作出各不相同的减

让承诺ꎬ但这些承诺也是面向其他所有成员国ꎬ在具体的双边合作中缺乏针

对性ꎮ
以中国为例ꎬ依据具体承诺减让表ꎬ中国对以商业存在模式进行的高

等教育服务贸易仅承诺开放部分市场准入ꎬ对于是否给予国民待遇ꎬ仅在

以境外消费模式存在的高等教育服务方面作出了承诺ꎬ对自然人流动模式

作出了部分承诺ꎮ 这是中国在谈判中面对大多数国家所作出的较低水平

的承诺ꎬ这样相对保守的承诺ꎬ可能会阻碍中哈两国教育服务贸易的进一

步发展ꎮ 哈萨克斯坦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重要国家ꎬ是中国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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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袁媛:«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研究»ꎬ武汉大学 ２０１９ 年硕士研究生毕

业论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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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重要窗口ꎬ中哈“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与 “光明之路” 新经济政策

对接合作规划的出台ꎬ意味着两国经贸将更进一步发展ꎬ两国高等教育的

交流也将更加密切ꎮ 因此ꎬ在承诺减让表相对保守的承诺之外ꎬ两国需要

结合国情与发展需要ꎬ制定具有针对性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规则ꎬ推动两

国合作项目深入进行ꎮ
(二)教育服务贸易四种模式的规定不够完善

除缺乏双边深入合作的针对性规定之外ꎬ两国目前也缺乏对跨境提供、
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四种模式的完善法规ꎮ

跨境提供模式以网络技术和电子支付方式为基础ꎬ已经在发达国家和少

部分发展中国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ꎮ 通过网络提供课程内容的方式十分

便捷ꎬ但是这种通过网络传输渠道实时进行课堂授课的服务贸易ꎬ缺少实体

贸易货物入境时的审查与检验ꎬ也无法像音乐影视作品那样进行内容审核后

再引入境内ꎮ 教师和学生之间进行的是直接、即时的沟通ꎬ难以对教学内容

进行审核ꎬ存在内容、价值取向方面的安全隐患ꎮ 该领域法律规制的缺失导

致两国在承诺减让表中也很少作出这一模式下的承诺ꎬ跨境提供模式发展十

分困难ꎮ
在此基础上ꎬ跨境提供可能引起的跨国法律问题ꎬ也应是法律重点规制

对象ꎮ 例如ꎬ对于跨境提供模式下高等教育的远程教育项目ꎬ中国在市场准

入和国民待遇方面都选择了不作承诺ꎬ而哈萨克斯坦在此方面则都作出了没

有限制的承诺ꎮ 由于中哈两国在具体承诺减让表中作出的承诺不一ꎬ哈萨克

斯坦在其作出承诺的部门可以直接依照作出的承诺寻找法律依据ꎬ而中国没

有作出的承诺则需要进一步寻找中国国内法的相关依据ꎮ 这样一旦高等教

育的跨境提供出现问题ꎬ所依据的法律指引则非常混乱①ꎮ 当前两国间缺少

相应的条约对由此可能产生的跨国法律问题进行规制ꎮ
境外消费模式是当前中哈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模式ꎬ中国是哈萨克

斯坦除俄罗斯外最大的留学目的国ꎬ哈萨克斯坦也是中国ꎬ尤其是新疆地区

哈萨克族学生重要的留学目的国ꎮ 双方在“上海合作组织大学”项目内交流

了大量的留学生ꎮ 在中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和哈萨克斯坦高等教育国际

化运动的进一步推动下ꎬ两国留学生规模将进一步快速扩大ꎮ 而针对该模式

下的教育质量问题ꎬ当前两国尚未形成有效的保障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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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福鸿:«跨境高等教育国际法规制问题研究»ꎬ辽宁师范大学 ２０１７ 年硕士研究

生毕业论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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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美国等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强国以高质量在国际教育服务市场占有

一席之地ꎬ同时设有完善的质量监督保障机构ꎬ如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协

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ＥＮＱＡ)和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ꎬＣＨＥＡ)
等ꎬ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监督保障ꎮ 有学者认为ꎬ就跨境高等教育的质量而

言ꎬ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有两个不同的系统ꎬ即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和内部

质量保障体系①ꎮ 当前中哈缺乏这样的内外保障系统ꎮ 暂且不论教育机构

自身的内部保障系统ꎬ就外部保障系统而言ꎬ中哈并无类似的质量监督保障

机构ꎬ仅有的“亚太质量网” (Ａｓｉａｎ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ꎬＡＰＱＮ)本质上

是经验交流会议ꎬ其监督保障能力有限ꎮ 国际条约方面虽有«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政府间教育合作协定»等纲领性指南ꎬ但此原则性的规定难以称得上

完善ꎮ 中哈 ２００９ 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

关于相互承认学历和学位证书的协定»也是从形式上承认双方在学历和学位

证书背后的教学质量ꎬ两国跨境高等教育的服务质量仍缺乏实质性的保障ꎮ
此外ꎬ境外消费模式中的教育公平问题也不容忽视ꎮ 对于主权国家而

言ꎬ教育除了具有服务贸易的商业性质以外ꎬ公共性质才是其本质属性ꎮ 而

在发展跨境高等教育过程中难免出现教育不公平、区别对待本国学生和留学

生的现象ꎮ 究其根本ꎬ是因为缺少对跨境高等教育合作透明性的法律规定ꎬ
当前中哈两国也并未制定保障教育公平的相关法律文件ꎮ

商业存在模式主要表现为境外办学和中外合作办学ꎬ境外办学通常涉及

一国的教育主权问题ꎮ 教育主权②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以中国为

例ꎬ中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举办各种学校ꎬ普及初等义务教育ꎬ发展

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ꎬ并且发展学前教育ꎮ 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

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举办各种教育事业ꎮ 该规定表明ꎬ在中国ꎬ国家

是办学的正式主体ꎬ明确了中国的教育主权归属ꎮ 实际上以商业形式存在的

外国学校ꎬ其办学理念、管理策略可能会与主权国家的政策相左ꎬ在由国家掌

握教育主权的情况下ꎬ这些非本国学校的发展可能因此受到影响ꎬ这也是商

业存在模式发展有限的重要原因ꎮ 当前中哈商业存在模式主要以境外办学

—８０１—

①
②

江彦桥:«跨境教育监管与质量保障»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第 ４８ 页ꎮ
教育主权是指一国固有的处理其国内教育事务和在国际上保持教育独立自主的

最高权力ꎬ是一国处理教育方面国际事务的最高原则ꎬ同时不能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ꎬ即
相互尊重主权和主权平等的原则相违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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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存在ꎬ其中孔子学院是最主要、影响力最大的办学方式ꎮ 中国目前已

与哈萨克斯坦国立古米廖夫欧亚大学、哈萨克斯坦阿里 － 法拉比国立大学、
阿克纠宾斯克国立师范学院、卡拉干达国立技术大学和哈萨克斯坦阿布莱汗

国际关系和外国语大学合办了 ５ 所孔子学院ꎮ
当前ꎬ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商业存在模式进行规范的主要方式是国内

法ꎬ如中国 ２０１９ 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ꎬ这是中国高校境外办学

的指导性文件ꎮ 如前所述ꎬ商业存在模式可能会与一国的教育主权发生冲

突ꎮ 一旦出现这种问题ꎬ教育输入国与输出国之间就需要对冲突内容进行相

应的协调ꎬ而仅靠一国国内法难以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细致规定ꎬ目前中哈

两国除了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中作出的减让承诺外ꎬ其他相关的法律文件也

较少涉及这方面ꎮ
自然人流动模式在目前四种服务贸易模式中发展最为缓慢ꎮ 据统计ꎬ在

四种服务贸易模式中ꎬ商业存在模式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量的 １ / ２ 以上ꎬ跨境

提供约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量的 １ / ４ꎬ境外消费约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量的 １ / ５ꎬ
而自然人流动只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量的 １％ ①ꎮ 在教育服务领域ꎬ该模式的

主要表现形式为国家间互聘教师ꎮ
在因工作而发放的临时居留签证到期之后ꎬ有些教师会选择申请永久居

留签证而移民所在工作国ꎬ由此可能会使所在国产生移民相关问题ꎮ 出于这

一点考虑ꎬ英美等一些发达国家往往对此模式持比较保守的态度ꎬ甚至对此

模式不作出承诺ꎮ 而与此相对ꎬ对于教育资源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ꎬ该模式

可能会产生人才流失的问题ꎮ 有学者指出:出于对波罗的海国家教育国际化

导致的人才严重流失问题的顾虑ꎬ哈萨克斯坦在对待教育国际化ꎬ尤其是涉

及高端人才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时ꎬ趋向于采取相对保守的态度②ꎮ 实际上也

是如此ꎬ哈萨克斯坦对该模式下教育服务的所有部门都没有作出市场准入和

国民待遇的承诺ꎮ 中哈两国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重要合作伙伴ꎬ两
国之间ꎬ尤其是中国新疆地区与哈萨克斯坦在发展教育合作方面具有得天独

厚的语言和地理位置优势ꎬ而目前相对保守的做法不利于双方人才的深入交

流与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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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叶素烁:«国际服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双重模式探讨———以自然人流动为切入

点»ꎬ«现代商贸工业»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６ 期ꎮ
Ｎ Ｉｖａｎｏｖａꎬ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ｌｔｉｃ ｓｔａｔｅｓ: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Ｖｅｓｔｎｉｋ ＭＧＩＭＯ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ｅｔａꎬ Ｉｓｓｕｅ ３ ( ３６ )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ｅｓｔｎｉｋ ｍｇｉｍｏ ｒｕ / ｊｏｕｒ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ｖｉｅｗ /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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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ꎬ目前中哈两国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规定以«服务贸易总协定»的
相关内容为主ꎬ以其他原则性的条约文件为辅ꎬ对四种教育服务贸易模式进

行细致规定的双边及多边条约相对匮乏ꎮ
(三)国内相关立法亟待补充

经过对四种模式的分析发现ꎬ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的欠缺也是目前两国教

育服务贸易发展受限的重要原因ꎮ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将教育视为公共事业ꎬ近年来才逐渐重视教育作为一

项服务的商业属性ꎬ教育服务贸易法律发展相对缓慢ꎬ体系尚待完善ꎮ 国际

条约以«服务贸易总协定»和相关双边自贸协定为主ꎬ国内法规以«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育法»为核心ꎬ对教育服务的规范以对留学生ꎬ即境外消费模式的规

范为主ꎬ如 １９９３ 年«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有关问题的通知»、２０１８ 年«来华留学

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ꎮ 近年来也逐渐关注商业存在方面的立法ꎬ如
２０１９ 年出台的«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ꎬ而对较容易产生争议的跨境提供

和自然人流动模式的法律规制则相对欠缺ꎮ
总的来说ꎬ中国目前缺少对教育服务四种模式进行的专业分类规制ꎬ这

将导致对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活动的监管不够健全ꎬ两国发生贸易争端时也难

以寻找国内法依据ꎮ 对于哈萨克斯坦而言ꎬ其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也处于飞

速发展阶段ꎬ国内相关立法也亟待补充完善ꎮ 两国国内相关服务贸易立法的

欠缺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双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深入发展ꎮ

三　 中哈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法规的完善方向

(一)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签署中哈自由贸易协定ꎬ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教育服务贸易进行具

体而有针对性的规制是当前较为可行的方案ꎮ 目前中国已经与 ２６ 个国家和

地区签署了 １９ 项自由贸易协定ꎬ这些协定大都对教育服务贸易进行了有针

对性的规制ꎮ 如在 ２０１５ 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

由贸易协定»中ꎬ中国和澳大利亚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础上对教育服务

贸易作出进一步承诺:在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水平承诺中ꎬ中方在商业存在模

式中还增加了一些说明ꎬ包括在市场准入方面ꎬ教育服务提供者应根据有关

合同条款被授予居留许可ꎮ 同时在双方的具体承诺减让表中ꎬ中方还作出承

诺ꎬ在国内网站上为符合条件的澳方高等教育服务提供机构发布相关信息ꎬ
以方便国内学生查询和浏览ꎬ有力推动两国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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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承诺中ꎬ对来自中国的包括中医师、中文教师在内的特

色职业从业人员提供长达 ４ 年的首次居留时间ꎬ超过通常的居留时间期限ꎬ
这大大方便了两国人才的流动ꎮ

中哈自由贸易协定中ꎬ两国在对教育服务贸易进行规制时ꎬ应当以寻求

两国更深入的贸易发展为目标ꎬ探索符合两国国情的双边措施ꎮ 目前ꎬ在水

平承诺方面ꎬ中国在自然人流动方面提出了较多的限制ꎮ 中国只对自然人的

入境和临时居留作出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承诺ꎬ即使是对«服务贸易总协

定»协约国的教育机构人员ꎬ在首次入境的可停留年限上也作出严格的规定:
对相关教育机构的人员根据合同的性质和期限提供最长不超过 ３ 年的首次

居留期ꎮ
实际上ꎬ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新疆地区接壤ꎬ文化同源ꎬ语言和生活习俗都

有很大的相似性ꎬ也有很多优势互补的领域ꎬ哈萨克斯坦相关高端人才对中

国ꎬ尤其是对中国新疆地区来说也不可多得ꎮ 并且新疆也一直致力于扩大本

地区的外国留学生规模ꎬ增加优秀留学生留疆的数量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

府曾在 ２０１０ 年提出“留学中国新疆计划”ꎬ计划吸引更多的中亚留学生ꎬ而哈

萨克斯坦留学生又是其中的主力ꎮ 由此可见ꎬ两国高等教育合作意义非凡ꎮ
因此ꎬ未来签署中哈自由贸易协定时ꎬ可以寻求在自然人流动限制方面适当

放宽ꎬ提高首次居留年限并实施便利续展措施ꎬ合理安排政府补贴和奖学金

覆盖范围ꎮ 同时借鉴中澳协定中的承诺ꎬ例如ꎬ相互提供可供本国学生留学

的对方高等教育机构信息查询渠道ꎮ 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的针对性规

制推动两国高教服务贸易进一步发展ꎮ
(二)对四种教育服务贸易模式分别进行完善

首先是境外消费模式ꎬ该模式是当前中哈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最主要的方

式ꎮ 对以交换留学生为主要形式的境外消费模式来说ꎬ保障教育质量是重点

关注领域ꎮ 对跨国教育服务质量进行监督管理ꎬ不仅针对中哈两国ꎬ更是一

个普适性的问题ꎮ
中国最新相关规定是 ２０１８ 年出台的«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ꎬ

对来华留学生的教育质量问题进行了系统规制ꎬ使得中国对留学生高等教育

质量问题的管理有了一定的国内法依据ꎮ 但是如前所述ꎬ留学生教育质量问

题是一个国际性问题ꎬ除国内法规制外ꎬ也需要有国际法的监管和保障ꎮ 当

前两国共同参与的合作项目有“亚太质量网”、“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等ꎬ可以

此为基础探索并拟定区域性的跨境教育服务质量保障条例ꎬ对跨境高等教育

质量ꎬ尤其是留学生的教育质量提供系统性的保障ꎮ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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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ꎬ商业存在模式在中哈之间的发展形式较为单一ꎬ以中国与哈萨克

斯坦高校合办的孔子学院为主ꎮ 然而孔子学院作为一个教学机构ꎬ其传播文

化的公益性远大于作为教育服务机构的商业性ꎮ 中国作为中哈教育服务贸

易中的主要教育资源输出国ꎬ在继续提升自身教育水平的基础上ꎬ可以在双

方教育合作中努力寻求商业存在模式的多样化发展ꎮ
同时应当注意ꎬ除了与境外消费模式同样注重保证教学质量外ꎬ商业存

在模式与所在国教育主权的潜在冲突也不容忽视ꎮ 因此在两国商业存在的

进一步发展中ꎬ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

定»中的规定ꎬ中方作为主要教育资源输出国ꎬ哈方在双边合作中应允许中方

在其境内办学并尽可能允许获得多数拥有权ꎬ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教学

自由与质量ꎮ 同时可以对哈萨克斯坦本国的教育习惯、录取政策、课程大纲

和课程内容等进行保留ꎬ中国的教育和培训机构须遵守哈萨克斯坦关于在特

定司法管辖区内建立和运行某设施的非歧视性要求规定ꎬ尊重哈萨克斯坦的

教育主权ꎮ
受制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ꎬ自然人流动模式在各国的发展往往受到限

制ꎬ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具体承诺减让表中ꎬ也少有对其作出积极的减让承

诺ꎮ 如前所述ꎬ中哈可以尝试在此方面寻求更深入的交流ꎮ 参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ꎬ新加坡在高等教育服务方

面对中国作出较高水平的开放ꎬ对自然人流动的限制也比«服务贸易总协定»
宽松ꎮ 而哈萨克斯坦目前在具体承诺减让表中ꎬ对教育服务部门的自然人流

动模式并没有作出减让承诺ꎮ «服务贸易总协定»允许 ＷＴＯ 成员关于自然人

提供服务提出资格和许可方面的要求ꎬ但是ꎬ这种资格要求不应构成不必要

的服务贸易壁垒①ꎮ 中方在与哈方进行双边协商时ꎬ应争取哈方在自然人流

动模式下的适当承诺ꎬ以对教育服务提供者进行适当和客观公正的资质审

查、放宽居留期限制等方式推动自然人在两国的流动ꎬ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

提下推动该模式有序发展ꎮ
当前ꎬ中国对跨境提供模式下的高等教育部门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

面都没有作出承诺ꎬ而哈萨克斯坦则是没有限制ꎮ 首先应当认识到ꎬ随着网

络技术的发展ꎬ对网络直播授课内容的实时监管将逐渐实现ꎬ并且受全球性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ꎬ跨境提供在国际教育服务中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ꎮ 以新疆伊犁师范大学为例ꎬ该大学与哈萨克斯坦阿布莱汗国际关系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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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大学签署合作协议ꎬ承诺可以在本校的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对方学校教

师的论文ꎮ 在此基础上ꎬ双方可以尝试开展针对学术论文的远程讲解与教学

活动ꎬ逐步探索跨境提供模式的新发展ꎮ
两国应着手加强对教育服务跨境提供模式的法律规制ꎬ拟定跨境教育服

务管理条例ꎮ 针对教育服务的内容、教育内容的监管、监管方式以及支付的

手段和安全等方面进行细致的规定ꎬ通过法律的规制保障跨境提供模式的逐

步发展ꎮ
(三)完善国内立法体系

对教育服务进行国内法规制ꎬ应建立在坚持国家教育主权的基础之上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六十七条规定: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坚持独立自

主、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则ꎬ不得违反中国法律ꎬ不得损害国家主权、安全

和社会公共利益ꎮ 教育主权是国家主权重要的组成部分ꎬ是对外贸易往来应

当严守的原则ꎮ
中国首先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框架内拟定一部关于教育服

务的专门性法规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服务管理条例»ꎬ对教育服务领域

进行分类规制ꎬ在对四种模式进行分别规范的同时ꎬ对产生的冲突也可依据

基础性的条款进行调解ꎮ
对商业存在和境外消费模式ꎬ可以在«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来华留

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 «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现有法规

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提炼ꎬ同时对现行法规所欠缺的ꎬ如教育公平、对他国教育

主权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补充ꎮ 在缺乏规定的跨境提供和自然人流动模式方

面ꎬ对于教育服务贸易的跨境提供模式ꎬ其规制难点在于支付风险和对教学

内容的监管ꎬ支付风险会随着支付技术手段的完善而逐渐降低ꎬ因此ꎬ对教学

内容进行合理监管是立法发展的主要方向ꎮ 在自然人流动方面ꎬ可以制定自

然人流动出口和进口的具体规范体系ꎬ包括进出口的程序、方式、学历和学位

的认证和认可ꎬ自然人流动进口限制措施的制定与实施程序和标准等①ꎬ使
国内自然人流动控制体系与国际条约相协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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